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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全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24〕4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6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液化石油气微管网、燃气设施安全运行和维护等。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
广西城市建设协会（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望州路北二里34号，邮政编码：530001）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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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98][bookmark: _Toc21384] 1 总  则

1.0.1为加强广西壮族自治区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工程安全管理，规范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工程建设、确保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在广西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安全标准化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广西区内一个或多个总容积不超过10m³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维护等。
1.0.3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验收、运行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9411][bookmark: _Toc21998]2  术  语

2.0.1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liquefied petroleum gas (commercial propane)
    质量应符合《液化石油气》GB11174规定的商品丙烷。
2.0.2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  small liquefied propane gas storage tank supply device
以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为气源，由储存、气化和调压等设备组成，以小型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储气罐为储存设备，采用自然或强制气化方式将液态液化石油气转变为气态液化石油气，调压后通过管道向用户供气的装置。
2.0.3 小型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储气罐  small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commercial propane) storage tank
容积不超过10m³，设计参数和质量符合盛装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要求，液相出口或气相出口带有限流或过流装置的专用容器。
2.0.4 限流或防止过流装置 flow limiting or overcurrent device
能防止意外情况下气体大量向外排放的装置。
2.0.5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small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storage tank facility
设置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场所。
2.0.6 液化石油气微管网 small-scale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reticulation system
用于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出站阀门后包含调压、计量和输送功能的小型管网系统。


[bookmark: _Toc11075]


[bookmark: _Toc12540]3  基本规定

3.0.1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设计、施工资质。
3.0.2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的储存容量应根据用户用气量进行自主选择。
3.0.3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生产运行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的有关规定。
3.0.4施工与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55 、《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CJJ63和《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94 的有关规定。
3.0.5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加臭剂的质量、添加量及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JJ/T148的有关规定。
3.0.6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残液应采用密闭方式回收，回收过程应无泄漏，严禁现场向外排放。












[bookmark: _Toc6759][bookmark: _Toc3585]4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
[bookmark: _Toc11670][bookmark: _Toc18431]4.1 平面布置
4.1.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选址，应遵循保护环境、节约用地的原则，应具有道路、供电和通信等条件。
4.1.2 多个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并排布置时，储罐的布置间距和总容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储罐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储罐的直径；
2储罐组的总容积之和不应大于10m³。
4.1.3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应在地上露天固定设置，且场地平整，不易积存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
4.1.4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四周应设置围栏，距储罐的间距不应小于1m。围栏外道路侧应设置不应低于0.5m的防撞柱。大于2m³的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四周应设置高度不低于0.6m的不燃烧体防护堤，防护堤距离储罐的净距不宜小于1.0m。
4.1.5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液相、气相口设置应方便操作且不应朝向毗邻建筑物。
4.1.6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4.1.6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临近储罐一侧的毗邻建筑物外墙应为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实体墙；
2 实体墙距地面垂直高度2m的范围内应无门窗、洞口。
表4.1.6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m）
	项目
	储罐总容积（V，m3）

	
	V≤2
	2<V≤7
	7<V≤10

	明火、散发火花地点
	2
	5
	8

	重要公共建筑、一类高层民用建筑
	1.5
	7
	17

	其他民用建筑
	1
	7
	12


注：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与其他构、建筑物的防护距离指储罐罐壁至其他构、建筑外墙的距离。
[bookmark: _Toc1371][bookmark: _Toc26459]4.2 工艺及设备
4.2.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选用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力容器》GB/T150.1~4和压力容器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4.2.2储罐的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计压力应为2.2MPa；
2设计温度应为50℃；
3腐蚀裕量应不小于1mm；
4充装系数应为0.9；
5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20年。
4.2.3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制罐体材料可按《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GB/T 150.3选材。
4.2.4 储罐出厂时，罐内应用惰性气体置换或者抽真空，置换成惰性气体时压力应控制在0.01MPa~0.05MPa，抽真空时储罐内的含氧量不应大于4%。
4.2.5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应符合附录A。
4.2.6储罐安全附件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储罐应设置弹簧封闭全启式安全阀，安全阀的阀座应设置自动启闭装置；
2安全阀放散口应高出储罐本体高度0.1m。放散口应设置防雨水、杂物落入的装置；
3液位计应具有现场指示，液位上限、下限警示标识及液位下限信号接点；
4储罐应设置液位上限限充装置；
5储罐进液口应安装带自闭功能的快装接头；
6储罐液相出口或气相出口应设置防止过流的装置；
7储罐应设置防雷、防静电的接地端子；
8储罐的安全阀、液相阀、气相阀、液位计等附件应设置在带有锁控保护的护罩内。
4.2.7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仪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罐设置的压力表、液位计和温度计应具有现场显示和远传功能；
2 储罐应设置机械式压力测量装置，压力表的材质和压力等级应与供气装置的工作介质和工作压力相匹配；
3 储罐压力表、液位计和温度计的位置应便于操作人员观察和维护；
4 供气装置的出口处应设置压力表。
4.2.8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阀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气装置的液相管和气相管应设置切断阀，切断阀应具有联锁控制功能；
2 供气装置的出液口、气相口应设置防止过流的装置或采用带有限流或防止过流功能的截断阀。
4.2.9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可采用分体设置或撬装设置；气化装置与储罐之间的间距应满足操作维护要求。
4.2.10 储罐罐体的明显位置应设置标识，内容应包括介质名称（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严禁烟火"警示语以及紧急联络电话。
[bookmark: _Toc5453][bookmark: _Toc31538]4.3 消防设施
4.3.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应配备相应的干粉灭火器，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干粉灭火器的配置数量应符合表4.3.1的规定。
表4.3.1 干粉灭火器的配置数量
	场所
	配置数量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出入口
	按储罐台数，每台设置8kg、2具，每个设置点不宜超过5具


注：表中8kg指手提式干粉型灭火器的药剂充装量；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29]4.3.2 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标志标准》CJJ/T 153和《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7206][bookmark: _Toc32282]4.4 电气与防雷防静电
4.4.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强制气化设施供电可为三级负荷，电源线路不应采用架空敷设。
4.4.2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监控用电应采用双独立电源供电，备用电源可采用市电、电池等。
4.4.3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的电力装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中的有关规定。
4.4.4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应设置防静电接地设施。防护围栏外应设置安全有效的人体静电消除装置。静电专用接地端子距卸车口应大于1.5 m。
4.4.5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等应有效接地，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有关规定。
4.4.6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防雷防静电接地与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仪表接地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按接地设备类型要求的最小值确定。
[bookmark: _Toc16438][bookmark: _Toc26555][bookmark: _Toc1035][bookmark: _Toc207383037]4.5 监控与报警系统
[bookmark: OLE_LINK12]4.5.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应设置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电子围栏系统。
4.5.2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应设置可对储罐运行工况连续在线监测的监控中心，监控参数应包括储罐液位、压力、温度、可燃气体浓度等。
4.5.3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27]1 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控制器的选用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和《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 146的有关规定；
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报警设定值应按可燃气体爆炸下限的20%确定；
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与控制系统联锁。
[bookmark: _Toc2954][bookmark: _Toc13552]4.6 通信
4.6.1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中储罐液位、压力、温度及可燃气体泄漏报警信号应通过无线或有线通信方式传送至监控中心。
4.6.2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数据采集及远传系统应采用运行稳定、数据准确可靠的传输技术。

















[bookmark: _Toc3190][bookmark: _Toc6456]5  液化石油气微管网
[bookmark: _Toc7840][bookmark: _Toc28705]5.1 一般规定
5.1.1 液化石油气微管网最高工作压力（表压）不应大于 0.14 MPa。
5.1.2 液化石油气微管网用于用户配气管道供气时应按低压设计，最高工作压力（表压）不应大于0.01MPa。
[bookmark: _Toc20311][bookmark: _Toc29250]5.2 埋地管道
5.2.1埋地配气管道宜选用钢管、聚乙烯管，其质量应符下列规定：
1钢管性能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 8163的有关规定；
2聚乙烯管材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GB/T 15558.2的有关规定。
5.2.2埋地配气管道和设施应设置清晰醒目的标志；设置在易遭破坏处的管道和设施还应采取防外部破坏的措施。
5.2.3 埋地配气管道宜沿水泥、沥青或沙石等路况较好的道路敷设，避开机井、地窖和化粪池等处，不应在堆积危险化学物品材料、牲畜棚和具有腐蚀性液体的场地下穿越。
5.2.4 埋地配气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或相邻管道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净距，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有关规定。
5.2.5 当采用埋地敷设时，配气管道管顶至地面的最小覆土厚度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 和《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CJJ63 的有关规定。
5.2.6 埋地配气管道应沿管道敷设方向设置警示带，警示带应平敷在距埋地配气管道管顶0.3m～0.5m处。埋地聚乙烯燃气管道应设置示踪装置及保护板等设施，保护板上应有警示语，当保护板兼有示踪功能时，可不设置示踪装置及警示带。
5.2.7埋地配气管道地面标志应随管道走向设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55和《城镇燃气标志标准》CJJ/T 153 的有关规定。
5.2.8 埋地配气钢管应采取腐蚀控制措施，采取阴极保护措施的埋地配气钢管出地面时应采取绝缘措施。
[bookmark: _Toc30783][bookmark: _Toc15935]5.3 架空管道
5.3.1 架空配气管道应选用钢管，其质量应符合《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8163和《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的规定。
5.3.2 沿建筑物外墙敷设的架空配气管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1可沿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三级的建筑物外墙敷设，敷设管道的墙体应有足够的支撑力；
2与不应敷设燃气管道的房间门、窗洞口的净距：中压管道不应小于0.5m，低压管道不应小于0.3m。
5.3.3架空配气管道应敷设在不燃材料制作的独立支架上，支架应牢固可靠。不得将配气管道直接焊接在支架上。
5.3.4 为防范攀爬、踩踏及悬挂杂物等现象，架空配气管道高度宜在2m以上，当架空配气管道出地处位于有机动车通行的道路边、拐角处时需设置防撞设施。
5.3.5 跨越道路的架空配气管道应设有明显限高标志和昼夜可识别的安全标识，必要时应设置限高门架。
5.3.6 室外架空配气管道与农村建筑沿墙明装敷设的绝缘低压电力线（220V/380V）平行或交叉时，应根据安全需要，在配气管道上加装具有绝缘功能的保护装置，且最小净距不得小于25cm。
5.3.7 架空配气管道应采取防雷、防静电接地措施，高于屋面或跨墙顶的钢管，其管道壁厚不得小于4mm。

[bookmark: _Toc28239][bookmark: _Toc14940]6 燃气设施安全运行与维护
[bookmark: _Toc10229][bookmark: _Toc19512]6.1  一般规定
6.1.1 燃气使用单位可委托供气企业负责供气设施的运行管理工作。
6.1.2 运行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操作规程。
6.1.3 运行维护人员需接受专业和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并取得燃气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6.1.4 运行单位应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开展演练；公布燃气服务电话和应急接警电话。
6.1.5 运行单位应建立设备台账及技术档案，设备档案应包括设备编号、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厂家、制造日期、使用单位、检修记录、维护记录、检定记录等内容。‌
[bookmark: _Toc19378][bookmark: _Toc8697]6.2  运行与维护
6.2.1运行单位应负责燃气设施的日常运行与维护，相关工作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的有关规定。
6.2.2 运行单位应定期开展巡查，其运行与维护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工艺设备、阀门、仪表、管道及管道连接部位应无燃气泄漏；
2储罐内的液位、压力和温度应通过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储罐液位宜控制在20%～80%，储存压力不得高于最大设计工作压力；
3阀门状态应与其开关标示牌保持一致；阀门应定期维护，确保启闭灵活；
4安全阀应定期进行校验，压力表、温度计等仪表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
5可燃气体探测器设置、检查与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CJJ/T146的有关规定；
6防雷及防静电装置需连接牢固，应按照《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置检查与维护规范》GB 3836.16的有关规定开展定期检查工作。
7危险场所内的所有电气设备均应采用防爆型，其选型与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1的有关规定。
6.2.3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范围应覆盖全站区，无盲区和死角；
2 视频图像信息应实时记录，保存期限不应少于90d。
6.2.4 运行单位应进行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巡检，发现现场仪表与远传仪表的显示值、同管段上下游仪表的显示值以及远传仪表和控制中心的显示值不一致时，应及时处理。
6.2.5  运行、维护和抢修工作中涉及动火作业、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的有关规定。
6.2.6卸车作业时，应采取防止车辆移动的措施。卸车用管与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连接应当可靠，有防止卸车用管拉脱的安全保护措施。












[bookmark: _Toc207383049][bookmark: _Toc9182][bookmark: _Toc747][bookmark: _Toc207383050]附  录 A
表A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自然气化供气能力（丙烷、残液量≥30wt%）
	储罐
	连续供气时间(h)
	供气能力(kg/h)

	
	
	15℃
	10℃
	5℃
	0℃
	-5℃
	-10℃
	-15℃
	-20℃

	150kg
(卧式)
	1.0
	14.0
	12.2
	10.5
	8.8
	7.1
	5.4
	3.7
	2.1

	
	1.5
	9.8
	8.5
	7.3
	6.1
	5.0
	3.8
	2.6
	1.4

	
	2.0
	7.7
	6.7
	5.8
	4.8
	3.9
	3.0
	2.0
	1.1

	
	3.0
	5.6
	4.9
	4.2
	3.5
	2.8
	2.1
	1.5
	0.8

	
	4.0
	4.6
	4.0
	3.4
	2.9
	2.3
	1.7
	1.2
	0.6

	
	5.0
	3.9
	3.5
	3.0
	2.5
	2.0
	1.5
	1.0
	0.5

	
	6.0
	3.5
	3.1
	2.7
	2.2
	1.8
	1.3
	0.9
	0.5

	
	7.0
	3.3
	2.9
	2.5
	2.0
	1.6
	1.2
	0.8
	0.4

	
	8.0
	3.1
	2.7
	2.3
	1.9
	1.5
	1.2
	0.8
	0.4

	300kg
(卧式)
	1.0
	27.3
	23.9
	20.6
	17.2
	13.9
	10.6
	7.4
	4.1

	
	1.5
	18.9
	16.5
	14.2
	11.9
	9.6
	7.3
	5.1
	2.8

	
	2.0
	14.7
	12.9
	11.1
	9.3
	7.5
	5.7
	3.9
	2.2

	
	3.0
	10.5
	9.2
	7.9
	6.6
	5.3
	4.0
	2.8
	1.5

	
	4.0
	8.4
	7.4
	6.3
	5.3
	4.3
	3.2
	2.2
	1.2

	
	5.0
	7.2
	6.3
	5.4
	4.5
	3.6
	2.7
	1.9
	1.0

	
	6.0
	6.4
	5.6
	4.8
	4.0
	3.2
	2.4
	1.6
	0.9

	
	7.0
	5.8
	5.1
	4.4
	3.6
	2.9
	2.2
	1.5
	0.8

	
	8.0
	5.4
	4.7
	4.1
	3.4
	2.7
	2.0
	1.4
	0.7

	500kg
(卧式)
	1.0
	44.7
	39.1
	33.7
	28.2
	22.8
	17.4
	12.1
	6.7

	
	1.5
	30.6
	26.8
	23.1
	19.3
	15.6
	11.9
	8.2
	4.6

	
	2.0
	23.6
	20.7
	17.8
	14.9
	12.0
	9.2
	6.3
	3.5

	
	3.0
	16.6
	14.6
	12.5
	10.5
	8.4
	6.4
	4.4
	2.4

	
	4.0
	13.1
	11.5
	9.9
	8.3
	6.7
	5.1
	3.5
	1.9

	
	5.0
	11.1
	9.7
	8.3
	7.0
	5.6
	4.2
	2.9
	1.6

	
	6.0
	9.7
	8.5
	7.3
	6.1
	4.9
	3.7
	2.5
	1.4

	
	7.0
	8.7
	7.6
	6.6
	5.5
	4.4
	3.3
	2.3
	1.2

	
	8.0
	8.0
	7.0
	6.0
	5.0
	4.0
	3.0
	2.1
	1.1








续表A 
	储罐
	连续供气时间(h)
	供气能力(kg/h)

	
	
	15℃
	10℃
	5℃
	0℃
	-5℃
	-10℃
	-15℃
	-20℃

	1  t
(卧式)
	1.0
	87.9
	77.0
	66.3
	55.6
	45.0
	34.4
	23.8
	13.2

	
	1.5
	59.8
	52.4
	45.1
	37.8
	30.6
	23.4
	16.2
	9.0

	
	2.0
	45.8
	40.1
	34.5
	28.9
	23.4
	17.8
	12.3
	6.8

	
	3.0
	31.8
	27.8
	23.9
	20.0
	16.2
	12.3
	8.5
	4.7

	
	4.0
	24.8
	21.7
	18.6
	15.6
	12.6
	9.6
	6.6
	3.6

	
	5.0
	20.6
	18.0
	15.5
	13.0
	10.4
	7.9
	5.4
	3.0

	
	6.0
	17.8
	15.6
	13.4
	11.2
	9.0
	6.8
	4.7
	2.6

	
	7.0
	15.8
	13.9
	11.9
	9.9
	8.0
	6.1
	4.1
	2.3

	
	8.0
	14.4
	12.6
	10.8
	9.0
	7.2
	5.5
	3.7
	2.0

	1  t
(立式)
	1.0
	87.9
	77.0
	66.3
	55.6
	45.0
	34.4
	23.8
	13.2

	
	1.5
	61.2
	53.7
	46.2
	38.8
	31.4
	24.0
	16.6
	9.2

	
	2.0
	47.0
	41.2
	35.4
	29.7
	24.0
	18.4
	12.7
	7.0

	
	3.0
	32.8
	28.7
	24.7
	20.7
	16.7
	12.8
	8.8
	4.8

	
	4.0
	25.7
	22.5
	19.4
	16.2
	13.1
	10.0
	6.8
	3.8

	
	5.0
	21.5
	18.8
	16.2
	13.5
	10.9
	8.3
	5.7
	3.1

	
	6.0
	18.7
	16.3
	14.0
	11.7
	9.5
	7.2
	4.9
	2.7

	
	7.0
	16.7
	14.6
	12.5
	10.5
	8.4
	6.4
	4.4
	2.4

	
	8.0
	15.2
	13.3
	11.4
	9.5
	7.7
	5.8
	4.0
	2.1


注：引自日本《高压气体保安协会》的《LPG设施设置标准和操作要领KHK S 0738(2007)》的Ⅴ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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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7876][bookmark: _Toc28893]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bookmark: OLE_LINK39]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1840][bookmark: _Toc27206][bookmark: _Toc207383051]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
2液化石油气 GB 11174 
[bookmark: OLE_LINK22]3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
4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5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6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和验收规范GB 50093
7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8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35
9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10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
11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
12压力容器GB/T 150.1～150.4
13钢制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GB/T 21447 
14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GB/T 3836.1 
15压力容器分析设计GB/T 4732.1～6 
16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 
17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55 
18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 
19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 
20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 
21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R0005 
22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程CJJ 95  
23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CJJ/T 146 
24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CJJ/T 148 
25城镇燃气标志标准CJJ/T 153 
26钢质储罐腐蚀控制标准SY/T 6784  
[bookmark: OLE_LINK3]27小型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储罐T/CATSI 05004 
28带卸液泵小型液化石油气（商品丙烷）汽车罐车T/CATSI 05005 











[bookmark: _Toc31243][bookmark: _Toc15174]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工程技术标准


DBJ 45/T—XXX—XXXX


  
[bookmark: _Toc207383052]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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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383054][bookmark: _Toc207352985]  1总  则
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天然气管网覆盖难度大，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及微管网可作为有效的补充供气方式。为规范其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维护工作，保障供气安全，提升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bookmark: _Hlk216257097]1.0.2在广西区内采用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且总容积不超过10m3的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可使用本技术。









3 基本规定
3.0.2小型液化石油气储罐站的储存容量应根据用户连续性用气需求、气源供应条件和储运周转经济性来确定。
3.0.3 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是保障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应具备数据采集、远程监控、报警管理等功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的有关规定，以提升小型液化石油气储罐站的本质安全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
3.0.4 施工与验收是控制工程质量的关键环节，应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输配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1455 、《聚乙烯燃气管道工程技术标准》CJJ63和《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94的有关规定，以确保工程质量。











4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
4.1 平面布置
4.1.1本条规定了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选址的基本原则和必备条件。
4.1.3本条规定了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设置形式和对场地的具体要求，露天设置是为了保证良好的通风，一旦泄漏，液化石油气蒸气能迅速扩散，不易积聚至爆炸极限。场地平整且不易积存液化石油气，是为了防止液态液化石油气泄漏后聚集在低洼处，形成危险源。
4.1.4设置围栏主要目的是防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入，起到隔离和警示作用。设置防撞柱专门防止道路上的车辆意外撞击储罐，起到防护作用。小型储罐四周应设置高度不低于0.6m的不燃烧体实体防护堤是防止储罐发生泄漏时，液态液化石油气外溢而造成更大的事故。此外，防护堤高度为0.6m不会使小型储罐因通风不良而窝气。
4.1.5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液相、气相口是发生泄漏概率相对较高的部位，要求朝向背对最近的建筑物，是为了在发生事故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邻近建筑的直接冲击。
[bookmark: OLE_LINK11]4.1.6根据《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2号）第四条“一个采标国家标准应当尽可能采用一个国际标准；因实际需要采用多个国际标准的，应当尽量保持国家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体系相协调。”液化石油气小型储罐供气装置参考国际标准，其中：
[bookmark: _Hlk220419943]1 日本《液化石油气批量供应标准》（LPガスバルク供給）第2章规定：小型储罐储量在1000kg以下（约合总容积2.38 m3）的场合，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1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1.5m以上、距离明火2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等于1000kg且小于3000kg的场合（约合总容积7.15 m3），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7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7m以上、距离明火5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等于3000kg且小于10000kg的场合（约合总容积23.8 m3），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11.31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16.97m以上、距离明火8m以上；
[bookmark: OLE_LINK30]2 韩国《液化石油气小型储罐设施使用的设施·技术·检验标准》《소형저장탱크에 의한 액화석유가스 사용시설의시설ㆍ기술ㆍ검사 기준》（KGS FU432 2022)第2.1.1.1条规定：小型储罐储量在1000kg以下的场合（约合总容积2.38 m3），需距离明火2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等于1000kg且小于3000kg的场合（约合总容积7.15 m3），需距离明火5m以上。第2.3.3.1条规定：小型储罐储量在1000kg以下的场合，距离建筑0.5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等于1000kg且小于2000kg的场合，距离建筑3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等于2000kg的场合，距离建筑3.5m以上。
[bookmark: OLE_LINK33]3 美国《液化石油气规范》（NFPA58-2017 LiqueedPetroleumGasCode）第6.4.1.1规定：小型储罐小于0.5m3以下的场合，可距离建筑物0m；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大于0.5m3且小于等于1.9m3的场合，需距重要建筑物3m以上；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大于1.9m3且小于等于7.6m3的场合，需距重要建筑物7.6m以上；第6.4.4.3规定：小型储罐的泄压阀距离建筑物通道开口处需1.5m以上；泄压阀、通风排放口和充装连接器距离建筑物通道开口处需3m以上；第6.24.4.3规定：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小于等于1.9m3以下的场合，需距离燃烧器3m以上；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大于1.9m3且小于等于7.6m3的场合，需距离燃烧器7.6m以上；小型储罐储量在大于7.6m3场合，需距离燃烧器15m以上；
以上，本标准参考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结合本省试点经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严格标准取：小型储罐总容积在2 m3以下的场合，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1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1.5m以上、距离明火2m以上；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大于等于2m3且小于7m3的场合，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7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7m以上、距离明火5m以上；小型储罐总容积在大于等于7m3且小于10m3的场合，需距离一般民用建筑12m以上、距离高层建筑15m以上、距离明火8m以上；且小型储罐总容积不得超过10m3。
4.2 工艺及设备
4.2.2 本条依据中国燃气城市协会团体标准《小型丙烷储罐供气技术标准》（TCGAS 004）第6.1.2条储罐的主要设计参数编制。
4.2.4本条是储罐制造完成后、出厂前的关键安全预处理步骤。
4.2.5 自然气化能力受环境温度、储罐液位、湿度、换热面积等多因素影响，附录A提供了计算方法和参考数据表，供设计人员根据项目所在地的气象条件、用户负荷及储罐规格，核算自然气化方式是否能满足最大用气需求。
4.2.6 本条规定是为了确保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安全运行所必须配备的安全附件及其具体要求。安全阀的结构形式必须选用弹簧封闭全启式。选用封闭式，可防止气体向周围低空排放。
参考日本《液化石油气批量供应标准》（LPガスバルク供給），储罐放散管高出储罐本体高度10cm以上，是为了防止气体排放时操作人员受到伤害。
4.2.7 本条根据检测参数：压力、液位和温度，确定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的仪表设置要求。
4.2.8 本条规定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供气装置阀门设置的要求。设置切断阀、过流或限流的阀门能在泄漏后及时响应，自动快速关闭主供气体阀门，切断燃气的供给，提升装置的本质安全水平。
4.2.10 安全标识能警示无关人员，明确介质危险特性，禁止危险行为，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最直接有效的联络方式，便于第一时间报告和处置。
4.3 消防设施
[bookmark: OLE_LINK40]4.3.1 根据《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2号）第六条“鼓励结合我国国情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中液化石油气小型储罐按总容积等同参考国际标准，其中：日本《液化石油气批量供应标准》（LPガスバルク供給）规定：“不设消防给水系统，应按每1,000kg储藏能力设置至少一个粉末灭火器”； 韩国《液化石油气小型储罐设施使用的设施·技术·检验标准》《소형저장탱크에 의한 액화석유가스 사용시설의시설ㆍ기술ㆍ검사 기준》（KGS FU432 2022) 规定：“不设消防给水系统，应按每1,000kg储藏能力设置至少一个粉末灭火器”； 美国《液化石油气规范》（NFPA58-2017 LiqueedPetroleumGasCode）相关规定，并结合本省试点经验，按严格标准取：可不设消防给水系统，宜配备相应的干粉灭火器具，每台设置8kg、2具，每个设置点不宜超过5具。
4.3.2 现场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是风险区域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能系统性地对人员起到警示、禁止、指令和提示作用。
4.4 电气与防雷防静电
4.4.1  本条规定了供电负荷要求及电力设备选型要求。三级负荷参照《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只需一路电源供电。但在工程设计时，也要尽量使供电系统简单，配电级数少，易管理维护。
4.4.3 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站存在爆炸危险环境，因此所有电气设备应采用符合相应防爆等级的产品，并按规定进行安装。
4.4.4 人体产生的静电易造成安全生产事故。人体静电消除主要是将人体产生的静电通过接地装置泄入大地，避免事故发生。
4.4.5电子信息系统对雷电感应脉冲（浪涌）极其敏感。此条规定装置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报警系统等必须采取等电位联结、安装浪涌保护器（SPD）等措施，防止雷击电磁脉冲损坏系统，保证其正常运行。
4.4.6本条规定依据《城镇燃气雷电防护技术规范》（QXT 109）第5.1.5条规定编制。当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其接地电阻必须满足所有接入系统中要求最严格的那个值。例如，若防雷接地要求≤10Ω，防静电接地要求≤100Ω，则共用接地体的电阻必须≤10Ω，以确保所有系统都能有效工作。
4.5 监控与报警系统
4.5.1本条规定是为了能及时检测到可燃气体非正常超量泄漏，以便尽快进行泄漏处理，防止或消除爆炸事故隐患。
4.5.3本条规定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与控制系统联锁，当可燃气体探测器检测到可燃气体泄漏时，燃气紧急切断阀自动快速关闭，切断燃气的供给，及时制止事故的发生。














5 液化石油气微管网
5.1 一般规定
5.1.1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第10.2.1条的规定，用户室内液化石油气管道的最高压力不应大于0.14MPa。小型液化石油气储气罐设置在用户用地红线内，为降低输配管道泄漏释放速度、泄漏量，防止发生事故，提升用户用气本质安全，对液化石油气微管网最高工作压力进行限制。
5.1.2本条规定了用户配气管道的最高工作压力，压力等级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第5.1.1条的规定编制。
5.2 埋地管道
5.2.2本条规定是防止埋地管道受到第三方施工破坏，设置标志桩是警示的主要措施。
5.2.3燃气管道沿水泥、沥青或砂石等路况较好的水久性道路敷设，便于施工和管道检修，可最大限度避免因农业生产活动、取土、修建房屋等造成燃气管道的损坏、占压甚至改线。燃气管道在堆积危险化学物品材料、牲畜棚和具有腐蚀性液体的场地下通过时，不但增加管道荷载和容易受到侵蚀，而且一但发生事故，造成互相影响，易引起次生灾害。
5.2.6警示带是在开挖作业时的一种警示措施。对于非金属的PE管道，设置示踪线（或带有金属丝的警示带、保护板），以便日后用探测仪精准定位管道。
5.2.8本条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1.20条规定编制，明确埋地配气钢管应采取腐蚀控制措施。
5.3 架空管道
5.3.2 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第6.3.15条的规定编制。
5.3.3 本条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管道天然气工程技术导则》 
第二十一条编制。采用不燃材料的支架是为了保证火灾情况下支架不会失效。不得直接焊接在支架上是为了避免焊接热影响区造成管材机械性能下降，形成薄弱点。
5.3.4本条规定2m以上的高度可以有效防止人员的攀爬和。在道路边和拐角处，存在被车辆碰撞的风险，设置防撞栏或防撞柱是必要措施。
5.3.5本条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第5.1.15条规定编制。跨越道路的管道必须设有醒目的限高标志，设置限高门架，防止超高车辆撞坏管道。
5.3.6本条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村管道天然气工程技术导则》 
第十二条编制。低压电力线沿建筑物外墙敷设的情况在农村较为 
常见，不可避免的要与架空燃气管道交叉或者并行，须采用绝缘 
材料，如PVC塑料套管等有效隔离。
5.3.7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第10.2.4条的规定编制。高于屋面或跨墙顶的钢管管道壁厚≥4mm，是防止雷击导致管壁击穿。














6 燃气设施安全运行与维护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5年修订）第十四条制定。燃气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并依照经营许可的区域、类别、期限和规模等从事燃气经营活动。这对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6.1.2 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51474的第3.1.2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5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四款制定。燃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从而确保燃气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6.1.3本条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十五条第三款，《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5年修订）第十五条第五款、第三十二条制定。运营维护人员是指负责燃气设施设备运营、维护和燃气设备设施故障维修的管理和一线操作人员，上述人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燃气专业管理技能和操作技能培训，经燃气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专业培训可以采取企业和社会机构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6.1.4本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三十九条、《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51474第3.1.4条制定。为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发生，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确保企业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迅速有效处置，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危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6.1.5本条依据《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08第2.2条第四款制定。建立设备台账及技术档案可提高管理效率、‌保障信息安全、‌降低运营风险、‌维护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便于档案的查找与借阅，便于后续设备的巡查、‌维护、保养计划的制定。
6.2  运行与维护
6.2.1  本条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第十九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2025年修订）第二十一条第四款制定。燃气经营者对燃气设施承担运营、维护、抢修和改造的责任。
6.2.2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51474的第5节、《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CJJ/T146、《广西燃气安全检查标准》 DBJ T45-1472、《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T 3836.1制定。
6.2.3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 51474第5.1.20条、《广西燃气安全检查标准》 DBJ T45-1472制定。站区装设视频监控，实现“技防+人防”结合，显著提升安全性和管理效能‌。
6.2.4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51474第7.2.2规定制定。
6.2.5本条依据《城镇燃气设施运营、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标准》GB/T51474的第4节有关规定制定。日常在运行、维护和抢修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等特殊作业，需加强特殊作业各环节安全风险管控，确保安全生产。
6.2.6本条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 第4.2.8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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